
解釋字號 釋字第286號

解釋公布院令 中華⺠國 80年11⽉29⽇

解釋爭點 平權條例及細則計徵⼟地增值稅之規定違憲？

解釋文 　　憲法第⼀百四⼗三條第三項規定：「⼟地價值非因施以勞⼒

資本⽽增加者，應由國家徵收⼟地增值稅，歸⼈⺠共享之」，旨

在實施⼟地⾃然漲價歸公政策。中華⺠國六⼗六年⼆⽉⼆⽇修正

公布之平均地權條例第三⼗五條、第三⼗六條第⼀項、第⼆項及

同年四⽉⼀⽇⾏政院發布之同條例施⾏細則第五⼗三條規定，⼟

地所有權⼈於申報地價後之⼟地⾃然漲價，應依照⼟地漲價總數

額，減去⼟地所有權⼈為改良⼟地已⽀付之全部費⽤後之餘額計

算，徵收⼟地增值稅；其間縱有因改良⼟地⽽增加之價值，亦因

認定及計算不易，難以將之與⾃然漲價部分明確劃分，且⼟地增

值稅並未就漲價部分全額徵收，已⾜以兼顧其利益，與憲法第⼗

五條及第⼀百四⼗三條第三項規定之意旨尚無牴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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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由書 　　憲法第⼀百四⼗三條第三項規定：「⼟地價值非因施以勞⼒

資本⽽增加者，應由國家徵收⼟地增值稅，歸⼈⺠共享之」，旨

在實施⼟地⾃然漲價歸公政策。中華⺠國六⼗六年⼆⽉⼆⽇修正

公布之平均地權條例第三⼗五條前段規定：「為實施漲價歸公，

⼟地所有權⼈⾃⾏申報地價後之⼟地⾃然漲價，應徵收⼟地增值

稅」。同條例第三⼗六條第⼀項前段及第⼆項規定：「⼟地增值

稅之徵收，應依照⼟地漲價總數額計算，於⼟地所有權移轉或設

定典權時⾏之」、「前項⼟地漲價總數額，應減去⼟地所有權⼈

為改良⼟地已⽀付之全部費⽤」。同年四⽉⼀⽇⾏政院發布之同

條例施⾏細則第五⼗三條第⼀項前段及第⼆項復規定：「依本條

例第三⼗六條第⼆項規定應減去之費⽤，包括改良⼟地費、⼯程

受益費及⼟地重劃負擔總費⽤。」、「依前項規定減去之費⽤，

應由⼟地所有權⼈於⼟地增值稅繳納前，提出⼯程受益費繳納收

據、⼯務（建設）機關發給之改良⼟地費⽤證明書或地政機關發

給之⼟地重劃負擔總費⽤證明書。」是⼟地所有權⼈於申報地價

後之⼟地⾃然漲價，應依照⼟地漲價總數額，減去⼟地所有權⼈

為改良⼟地已⽀付之全部費⽤後之餘額計算，徵收⼟地增值稅。

其間縱有因改良⼟地⽽增加之價值，亦因認定及計算不易，難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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將之與⾃然漲價部分明確劃分，且⼟地增值稅並未就漲價部分全

額徵收，已⾜以兼顧其利益，與憲法第⼗五條及第⼀百四⼗三條

第三項規定之意旨尚無牴觸。⾄計算⼟地⾃然漲價數額時，應如

何核實訂定扣減改良⼟地費⽤之標準，本可有從嚴從寬之抉擇，

⽽此與增值稅稅率之調整及是否另徵所得稅有密切關連，應由有

關機關隨稅捐稽徵技術之進步，在立法得裁量之範圍內，適時通

盤檢討改進，併予指明。

⼤法官會議　主　席　副院⻑　汪道淵

　　　　　　⼤法官　翁岳⽣　翟紹先　楊與齡　李鐘聲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楊建華　楊⽇然　⾺漢寶　劉鐵錚　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鄭健才　吳　庚　史錫恩　陳瑞堂　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張承韜　張特⽣　李志鵬

意⾒書、抄本
等文件

不同意⾒書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⼤法官 楊與齡 

解釋文 
⼟地增值稅之徵收，以⼟地之⾃然漲價為標的，應依照⼟地⾃然
漲價總數額計算，不包括⼟地所有權⼈為改良⼟地已⽀出之全部
費⽤及因⽽增加之價值在內。中華⺠國六⼗六年⼆⽉⼆⽇修正公
在之平均地權條例第三⼗五條、第三⼗六條第⼀項、第⼆項及同
年四⽉⼀⽇⾏政院發布之同條例施⾏細則修正前第五⼗三條關於
「⼟地漲價總數額」，不減去因⼟地所有權⼈改良⼟地所增價額
之規定，與憲法第⼀百四⼗三條第三項規定及租稅公平之原則不
符，應於本解釋公布後停⽌適⽤。 

解釋理由書 
⼀、本院釋字第⼀八○號解釋於其理由書明⽰：「按⼟地價值，
非因施以勞⼒資本⽽增加者，應由國家徵收⼟地增值稅，歸⼈⺠
共享之，憲法第⼀百四⼗三條第三項揭⽰甚明。是⼟地增值稅應
照⼟地⾃然漲價總數額計算，向獲得其利益者徵收之，始符合漲
價歸公之基本國策及租稅公平之原則」。可⾒⼟地增值稅之徵
收，僅以⼟地之⾃然漲價為標的，如⼟地之漲價，係因⼟地所有
權⼈以勞⼒資本改良⽽增加者，既非⾃然漲價，⾃不得併入⾃然
漲價總數額課徵⼟地增值稅。平均地權條例第三⼗五條前段規
定：「為實施漲價歸公，⼟地所有權⼈⾃⾏申報地價後之⼟地⾃
然漲價，應徵收⼟地增值稅」。第三⼗六條第⼀項前段規定「⼟
地徵值稅之徵收，應依照⼟地漲價總數額計算」，其所稱「⼟地
漲價總數額」，應指⾃然漲價總數額⽽⾔，不應包括⼟地所有權
⼈為改良⼟地已⽀出之全部費⽤及因⽽增加之價值在內。 

⼆、⼟地所有權⼈改良⼟地已⽀出之全部費⽤，不問⼟地價值有
無增加，均許減去，乃以⿎勵⼟地所有權⼈改良⼟地為理由。但
⼟地之改良，並非使⽤⼟地之常態，故改良⼟地之費⽤，依同條
例施⾏細則第⼗⼆條第⼀項規定，應於興⼯前向⼯務（建設）機



關申請查驗，並於⼯程完竣後申請複勘，經依「改良⼟地費⽤評
估標準」核定後，予以登記，按宗發給證明，以防浮濫及事後查
計困難。⼟地可因其所有權⼈施以勞⼒資本改良⽽增加價值，則
為常態。此項價額，主管機關既認於計算⼟地⾃然漲價總數額
時，理應扣除，⾃應修正估價法規，改進估計技術，予以推計分
離（註⼀）。同條例施⾏細則為求課徵簡便，未規定⼟地所有權
⼈於報請驗證登記改良費時，同時將⼟地因改良⽽增加之價額，
報請驗證登記，以便於計算⼟地⾃然漲價總額數時憑以減去，致
⼟地有無因⼟地所有權⼈改良⽽增加之價值或其價額若⼲？事後
查核困難，但仍非不能查核（註⼆），⾃應克服困難，予以核計
⽽為合理之劃分（註三）。且⼟地之價額、⼟地之改良及⼟地因
改 良 ⽽ 增 加 之 價 額 ， 每 宗 ⼟ 地 均 不 相 同 （ 學 理 上 ⽈ 「 異 質
性」）。⼟地實施改良時，政府既可依估價⽅法逐案評估核定其
改良費之合理數額，則因該項改良⽽增加之價額，⾃無不能依估
價⽅法予以同時評估核定合理數額之理由，無待贅論。 

三、⼟地因所有權⼈投施勞⼒資本⽽價值確有增加者，並非⼟地
之⾃然漲價，於計算⼟地⾃然漲價總數額時，當然不應算入。同
條例第三⼗六條第⼆項規定「前項⼟地漲價數額，應減去⼟地所
有權⼈為改良⼟地已⽀付之全部費⽤」，同年四⽉⼀⽇⾏政院發
布之同絛例施⾏細則修正前第五⼗三條（現為第五⼗四條）則明
定該項費⽤之範圍，致扣除項⽬，不包括⼟地所有權改良⼟地所
增加之價值，⽽將其算入⾃然增值（註四）。此種計算之⽅法，
雖可減少困難，節省稽徵成本，然造成課稅基礎之混淆，已⾜以
損及公益，且因⼟地增值稅之課稅標的中含有「可能存在」之非
⾃然增值，在利益團體影響下，導致降低課徵⼟地增值稅稅率之
立法。在此種低稅率下，使未經改良或因改良增加之價值甚少之
⼟地，其應歸公享之⾃然漲價，實際僅為百分之⼆⼗⾄百分之六
⼗，歸之私有者，則達百分之四⼗⾄百分之八⼗（註五），不僅
助⻑⼟地投機及貧富差距之擴⼤，亦與憲法所定漲價歸公之國策
不符。 

四、⼟地所有權⼈施以勞⼒資本改良⼟地，如該⼟地因⽽增加之
價值不⾃⼟地漲價總額中予以分離，乃將應歸私有之非⾃然漲
價，亦作為⼟地增值稅之課稅標的。⼟地增值稅雖未就漲價部分
全額徵收，但未徵收部分未必⾜以彌補⼟地所有權⼈之損失。且
⼟地漲價總額之全部或⼀部為因改良⽽增加之價額時，所課徵之
⼟地增值稅，乃全部或⼀部不應課徵。⼜⼟地漲價總額中有部分
為因改良⽽增加之價額者，如與全屬⾃然漲價者，受相同稅率之
課徵，即令⼟地漲價總額中未收歸公享部分，⾜以彌補⼟地所有
⼈以勞⼒資本改良⼟地所增價額之損失，但使未為改良之⼟地之
⾃然漲價歸私者增加，不僅有失公平，亦屬維護少數⼈之利益⽽
嚴重損害國家社會之公益，對漲價歸公之基本國策、從事⼟地改
良之⼈⺠之財產權及租稅公平之原則，俱有影響，⾄為明顯。 

五、基上所述，同條例第三⼗五條、第三⼗六條第⼀項、第⼆項
及同條例施⾏細則修正前第五⼗三條，排除⼟地非⾃然增值之扣
除部分，違反憲法本旨⽽非立法或⾏政從寬從嚴之裁量範圍，⾃



與憲法第⼀百四⼗三條第三項、第⼗五條及第⼗九條均有所牴
觸，應於本解釋公布後停⽌適⽤。⾄主管機關得依憲法第⼀百四
⼗三條第三項及平均地權條例實施漲價歸公規定意旨，訂定辦
法，切實核計⼟地⾃然漲價總數額，以防⽌⼟地增值稅之逃漏，
⽽達⼟地⾃然漲價歸⼈⺠共享之⽬的，則理屬當然。 

六、⼟地⾃然漲價總額之核計與⼟地交易所得稅是否恢復課徵，
係屬兩事，⽽現⾏平均地權條例關於⼟地⾃然漲價總額之計算，
未將該⼟地因其所有權⼈以勞⼒資本改良⽽增加之價額扣除，在
理論上為不合理，以及減去⼟地改良費未按物價指數調整問題，
將於該條例修正時（該條例修正草案已在研議中），作合理之解
決，均經主管機關說明在案。本件多數⼤法官竟認：因改良⼟地
⽽增加之價值，因認定及計算不易，難以將之與⾃然漲價部分明
確劃分，且⼟地增值稅並未就漲價部分全額徵收，已⾜以兼顧⼟
地所有權⼈之利益⽽為合憲之解釋。基上所述，該項解釋，⾜以
延滯⼟地增值稅課徵實務之改進，有礙⼟地⾃然漲價歸公國策之
貫徹，殊難苟同，爰依司法院⼤法官會議法施⾏細則第七條第⼀
項提出不同意⾒書。 

附註： 
註⼀：以推計核定⽅法估計所得額課稅，經本院釋字第⼆⼀八號
解釋認為合憲，可供參考。 
註⼆：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第⼗三條第⼀項規定：「承租⼈於耕
地之特別改良得⾃由為之，其特別改良事項及⽤費數額，應以書
⾯通知出租⼈，並於租佃契約終⽌返還耕地時，由出租⼈償還
之，但以未失效能部分之價值為限」，旨在防⽌事後爭執，並減
少事後算定未失效能價額之困難。農地重劃，亦屬⼟地改良，其
每宗⼟地因⽽增加之價值，既可於改良當時算定，其他⼟地改良
⽽增加之價額，⾃無不能於改良當時即予算定之理由。 
註三：⺠法第四三⼀條第⼀項規定「承租⼈就租賃物⽀出有益費
⽤，因⽽增加該物之價值者，………於租賃關係終⽌時，應償還
其費⽤，但以現存之增價額為限」，法院審理此種請求償還有益
費⽤事件，均非改良當時核定其增價額，⽽係於事後調查核定其
現存增加之價額（參考三⼗年上字第七三四號判例），較改良當
時即⾏核定困難，並多委由稅捐或地政機關調查或鑑定，可⾒非
不可能。⼟地估價制度建立後，評定⼟地因改良所增價額，尤無
困難。 
註四：拉丁法諺「省略規定之事項應認為有意省略」及「明⽰其
⼀者應認為排除其他」，為立法及適⽤法律所遵循之原則。依
「技術犯規亦屬犯規」之遊戲規則，如何計算⼟地⾃然漲價總
額，縱屬技術性規定，亦難謂「非違憲」。 
註五：改良⼟地⽽增值之價值，未予評估減去之結果，致立法機
關藉⼝「⾃然漲價數額」中含有「非⾃然漲價」，⽽將⼟地增值
稅之稅率由⼟地法第⼀八⼀條之百分之⼆⼗、四⼗、六⼗、八⼗
等四級降為平均地權條例第四⼗條之百分之⼆⼗、四⼗、六⼗等
三級，可⾒因謀課稅之簡便，導致⼟地之⾃然漲價，鉅額歸諸私
有之嚴重弊端。 



⼀部不同意⾒書： 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⼤法官 楊建華 

⼟地價值非因施以勞⼒資本⽽增加者，應由國家徵收⼟地增值
稅，歸⼈⺠共享之，為憲法第⼀百四⼗三條第三項所明定。此即
所謂⼟地之⾃然漲價，依此意旨，非施以勞⼒資本⽽增加之⼟地
價值，始應徵收⼟地增值稅，如係施以勞⼒資本⽽增加之價值，
即非⾃然漲價部分，則不應徵收⼟地增值稅。上述憲法規定，極
為明顯。按非施以勞⼒資本⽽增加之價值，亦為⼟地所有⼈之所
得，⾃應徵收其所得稅，惟因⾃然漲價與非⾃然漲價，兩者劃分
困難，⽽⼟地增值稅⼜未全額徵收，本解釋認已⾜兼顧其利益，
故與憲法並無牴觸，乃屬無可奈何之事。惟此項劃分，在課徵技
術上應⼒謀克服其困難，作明確之劃分，以符上述憲法意旨。本
解釋文中就⼟地增值稅與所得稅之劃分，未置⼀詞，⾃屬有所⽋
缺，爰提出⼀部不同意⾒書如上。 

相關法令 憲法第15條(36.01.01)

憲法第143條第3項(36.01.01)

平均地權條例第35條(78.10.30)

平均地權條例第36條第1項、第2項（66.2.2修正公
布）(66.02.02)

平均地權條例施⾏細則第53條（66.4.1⾏政院發布）
(104.06.22)

相關文件 抄林０文等聲請書

⼀、聲請解釋憲法之⽬的：

敬請解釋平均地權條例第三⼗五條、第三⼗六條第⼀項、第⼆項

及同條例施⾏細則第五⼗三條規定，對於⼟地經⼈⺠因施以勞⼒

資本⽽增加之價值，概併予徵增值稅之規定，侵害⼈⺠財產法

益，顯係有牴觸憲法第⼀百四⼗三條第三項、同法第⼗五條，保

障⼈⺠財產權之規定，敬請依法解釋，以保⺠權。

⼆、事實：

1 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之事實： 

依中華⺠國憲法第⼀百四⼗三條第三項「⼟地價值非因施以勞⼒

資本⽽增加者，應由國家徵收⼟地增值稅。」之規定，則⼟地價

值如確係出于⼈⺠施勞⼒資本⽽增加者，即不應徵收增值稅，此

亦與國⽗在平均地權的主張中認為地價上漲，有因地主對⼟地的

改良⽽形成者，亦有因社會環境的改變⽽導致地價激劇上漲者，
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qrynoresult.aspx?lsid=FL000001&no=15&ldate=19470101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qrynoresult.aspx?lsid=FL000001&no=143&ldate=19470101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hisdata.aspx?lsid=FL003043&ldate=19891030&lser=001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hisdata.aspx?lsid=FL003043&ldate=19770202&lser=001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hisdata.aspx?lsid=FL003044&ldate=20150622&lser=001


其中非因⼟地改良⽽導致的地價上漲，對地主說，乃是不勞⽽

獲，⽽實施漲價歸公，與憲法規定法理基礎相符合，但現⾏法令

不問是否⼈⺠施以巨⼤勞⼒資本改良⼟地原因形成⽽增加地價，

抑係因政府建築道路社會環境變更⽽不勞⽽獲。依平均地權條例

第三⼗五條、第三⼗六條第⼀項、第⼆項及同條例施⾏細則第五

⼗三條規定，均視為⼟地⾃然漲價⽽徵收增值稅，殊不合理。如

聲請⼈等聘請專家，依法⾃⾏擬定之挹翠⼭莊社區細部計畫，經

奉內政部核准開發，實施⼀切由申請⼈等施以勞⼒及資本，完成

公共設施，並建築台北市祥雲街等五條道路，供台北市⺠公眾使

⽤及⾃來⽔設備等，耗資億萬，所有經費完全由申請⼈負擔，⼟

地之增值均係由申請⼈等施以勞⼒資本改良⽽形成，現依平均地

權條例第三⼗五條、第三⼗六條第⼀項、第⼆項及同條例施⾏細

則第五⼗三條，⼀併視為⾃然漲價徵收增值稅，顯有違反⾸開憲

法第⼀百四⼗三條第三項、憲法第⼗五條保障⼈⺠財產權之規

定，侵害⼈⺠財產權益之事實，應無疑義。

2 所經過之訴訟程序： 

經將私⼈改良⼟地之非⾃然漲價事實，依法定程序提起訴願，⾏

政訴訟，經⾏政法院於六⼗八年度判字第⼀號判決駁回：「再訴

願決定及訴願決定均撤銷，由訴願機關台北市政府另為合法適當

之決定」，經台北市政府訴願決定，訴願駁回，經再向財政部再

訴願駁回，向⾏政法院提起⾏政訴訟，經⾏政法院六九年度判字

第柒柒肆號判決原告之訴駁回⽽判決確定，對于確定終局判決，

裁判所適⽤之平均地權條例第三⼗六條第⼀項、第⼆項及同條例

施⾏細則第五⼗三條等規定，顯然有違憲法第⼀百四⼗三條第三

項之規定，殊有牴觸疑義，謹依法聲請解釋憲法。

三、確定終局裁判所適⽤之法律或命令之名稱及其內容：

原終局判決所適⽤之平均地權條例第三⼗五條⾃然漲價之規定及

第三⼗六條第⼀項及第⼆項規定「⼟地增值稅之徵收應依照⼟地

漲價⾦額計算，於⼟地所有權移轉時⾏之」、「前項⼟地漲價總

數額，應減法⼟地所有權⼈為改良⼟地已⽀付之全部費⽤」，⼜

同條例施⾏細則第五⼗三條規定「依本條例第三⼗六條第⼆項規

定應減去之費⽤，包括改良⼟地費、⼯程受益費及⼟地重劃負擔

總費⽤，依前項規定減去之費⽤，應由⼟地所有權⼈於⼟地增值

稅繳納前提出⼯程受益費繳納收據、⼯務（建設）機關發給之改

良⼟地費⽤證明書或地政機關發給之⼟地重劃負擔總費⽤證明

書。」上項法律及施⾏細則，對於⼀般非施以勞⼒資本⽽增值之



⼟地不勞⽽獲者，固屬適當，但對於⼟地由於私⼈施以勞⼒資本

⽽增加價值者，豈非剝奪應有之非⾃然增值權利，依法理⾔，顯

然不符法律公平課稅之原則，上開條文及細則所併課之增值稅，

顯係侵害憲法保障⼈⺠之合法權益，對於⼈⺠私⼈投下勞⼒資本

改良⼟地，使⼟地增值，顯然不可與⼀般⼟地由於政府開闢道

路，社會環境改變，使地主不勞⽽獲相提併論。

四、有關機關處理本案之主要文件及其說明：

附 

1 台北市政府訴願駁回決定書六六年⼗⼆⽉⼆⼗⽇六六府訴字第

四九七九七號。

2 台北市稅捐稽徵處答辯狀六七年七⽉三⼗⼀⽇六七北市稽法

（⼄)字第三四六○⼀號。 

3 財政部再訴願駁回決定書六七年五⽉⼆⽇六七年台財訴字第⼀

四五七五號。

4 ⾏政法院判決書再訴願決定及訴願決定均撤銷六八年元⽉⼗八

⽇六八年度判字第⼀號判決。

5 台北市政府訴願駁回決定書六八年⼗⽉八⽇六八府訴字第三六

⼆四六號。

6 台北市稅捐稽徵處答辯書六九年六⽉五⽇六九北市稽法⼄字第

三七五六八號。

7 財政部六九年三⽉⼗七⽇⼀⼆九八○號再訴願決定。 

8 ⾏政法院終局確定判決原告之訴駁回六九年⼗⼀⽉⼆⼗⼀⽇判

字第七七四號判決。

說 明：

聲請⼈⾃⾏依都市計畫，施以勞⼒資本⽽改良之挹翠⼭莊細部計

畫⼟地（即原００區０００段（現改為００段０⼩段、００段０

⼩段）範圍內，⼟地經改良完畢，移轉時即徵收⼟地增值稅，經

聲請⼈聲明依憲法第⼀百四⼗三條第三項等規定，由於⼈⺠⾃⼰

施以勞⼒及資本⽽增加價值者，不應課徵增值稅，歷經向台北市

政府訴願，向財政部再訴願，向⾏政法院提起⾏政訴訟，經⾏政

法院將原訴願決定及訴願均撤銷，再經台北市政府訴願及財政部

再訴願駁回，再向⾏政法院提起訴訟，判決原告之訴駁回之確定

判決，所依據之平均地權條例第三⼗五條、第三⼗六條第⼀項、

第⼆項及施⾏細則第五⼗三條之規定顯有牴觸第⼀四三條明文規

定之徵收⼟地增值稅，必限於⼟地價值非因施以勞⼒資本⽽增加

者，否則均為憲法第⼗五條保障之⼈⺠財產權利之範圍。



理 由：

1 對於確定終局裁判所適⽤之法律或命令，發⽣有牴觸憲法之疑

義之內容：

確定終局裁判所適⽤之平均地權條例第三⼗五條、第三⼗六條第

⼀項、第⼆項及同條例施⾏細則第五⼗三條，將聲請⼈等⾃⾏施

以勞⼒及資本改良⼟地，非⾃然之增值，併予徵收增值稅，顯然

有違憲法第⼀百四⼗三條第三項明文規定⼟地價值非因施勞⼒資

本⽽增加者，應徵收增值稅之規定，蓋出於⼈⺠⾃⼰勞⼒資本⽽

增加價值，即不應徵收增值稅，法條甚為明⽩，聲請⼈所開⼭墾

荒改良⼟地，均係⾃⼒負擔勞⼒⼯時費⽤及資本費⽤，依下列理

由⾜以證明平均地權條例第三⼗五條、第三⼗六條第⼀項、第⼆

項及同條例施⾏細則第五⼗三條，對於⼈⺠⾃⼰改良⼟地⽽形成

增值併予徵收增值稅，係有違憲法疑義。

法律規定開發⼭坡地之資本及勞⼒⼀切經費均須私⼈負擔挹翠⼭

莊細部計畫案，依都市計畫法第六⼗⼀條規定，私⼈舉辦新市區

建設事業，⼀切開發經費均須⾃⾏負擔，挹翠⼭莊細部計畫案，

經內政部於六⼆年七⽉⼆六⽇核准開發改良⼟地，開⼭墾荒，興

建道路、排⽔擋⼟、⾃來⽔設備等⼀切公共設施建築費⽤，勞⼒

資本⼀切經費均係私⼈負擔，⾜以證明挹翠⼭莊社區內⼟地增

值，均由聲請⼈施以勞⼒資本⼀切經費⽽形成，並非不勞⽽獲。

2 施以資本及勞⼒改良⽽增值之事實證明： 

聲請⼈按細部計畫興建五條道路，即台北市景雲街、祥雲街、紫

雲街、瑞雲街、青雲街及其他⾛路⼩徑，均由私⼈負擔施以勞⼒

及資本，供公眾使⽤，聲請⼈以台北東郊荒⼭闢為社區，投資之

巨，勞⼒⼯時之⼤，⼯作之艱難，難以盡述，能有今⽇之成果，

皆係以勞⼒資本凝聚⽽成，當非不勞⽽獲，聲請⼈所興建之道

路，不僅政府未予絲毫協助，且台北市政府所屬學校，利⽤挹翠

⼭莊聲請⼈建築完成之道路，設立台北市立⾼級⼯農職業學校分

部（附⼯農學校借路函），迄今仍借⽤挹翠⼭莊私⼈道路通⾏⾞

輛，現該校⼟地亦同樣增值，由此可證明，如聲請⼈不按計畫開

⼭整地，則荒⼭仍是荒⼭，不可能增加價值，極為明顯。

3 環境證明： 

挹翠⼭莊之社區係在⼭上，⽽⼭下出⼝處本為聯勤兵⼯廠松⼭

⼝，在聲請⼈未開⼭墾荒前，⾞⾏⾄松⼭⼝，即有哨兵盤問，無

故不能上⼭，故⼭上仍少⼈煙，⼭上⼭下因軍事管理⽽阻隔，無

法使荒⼭變為繁榮之社區，經聲請⼈聘請各種專家，擬訂詳細計



畫，依法呈請內政部都計會，實施執⾏另建道路直通⼭上，挹翠

⼭莊三⾯環⼭，⼀⾯通台北，通台北市區道路⼭上⼭下均⾃費興

建，如無聲請⼈施以勞⼒資本，化荒⼭為住宅區，則⼭上⼭下仍

是阻隔不通，何能⼟地增值，故由於施勞⼒資本⽽增加⼟地價

值，以挹翠⼭莊社區⽽⾔，⾃⾏負擔經費及勞⼒，即不應徵收增

值稅。（附挹翠⼭莊1.未施以資本勞⼒改良前之照片。2.施以勞

⼒資本改良時之照片。3.施以勞⼒資本⾃費興建台北市五條道路

照片。4.施以資本勞⼒改良利⽤建築使⽤之社區照片。) 

聲請⼈對於前項疑義所持之⾒解：

聲請⼈等認為現⾏平均地權條例第三⼗五條、第三⼗六條第⼀項

第⼆項及同條例施⾏細則第五⼗三條規定與憲法有關⼟地政策之

第⼀百四⼗三條第三項規定，⼟地非因施以勞⼒資本⽽增加價值

者，應由國家徵收增值稅，反⾯解釋係指「⾃然漲價」⽽⾔，今

聲請⼈之改良⼟地，全係私⼈施以勞⼒資本，⾃建道路，⾃設⾃

來⽔設施，⾃做公共設施，⾃⾏負擔費⽤，並非⾃然漲價，事實

俱在。依⾸開條文及細則，認為⾃然漲價⽽併課增值稅，即法律

與細則有違憲法第⼗五條、第⼀百四⼗三條第三項規定。

參證⼟地法第⼀百九⼗八條規定「農地因農⼈施以勞⼒與資本致

地價增漲時，不徵收⼟地增值稅」，即為依據憲法立法精神⽽制

定。⼈⺠對⼭坡地之改良，其施以資本、勞⼒，風險遠較農地改

良為多，改良⼭坡地更不應徵收增值稅。現⾏法令，雖無如農地

改良之有明文規定不得徵收增值稅，但依據憲法立法精神及所規

定文義⽽⾔，其不應徵收增值稅，亦極為明顯。

聲請⼈依都市計畫法改良荒⼭，成為新市區建設事業，供市⺠居

住，係配合都市建設發展，且由於施以鉅額資本及巨⼤勞⼒⼯時

的結果，使地價增值已如上述，每年增加之地價稅，在⺠國六⼗

⼆年未改良前全部挹翠⼭莊⼭坡林地之⼟地地價稅，每年僅數千

元⽽已，⽽經六七年改良後，每年之地價稅當在三百萬元上，所

興建之房屋稅，每年亦在四百萬元以上，契稅連同其他租⾦稅

等，每年當在新台幣千萬元左右，代政府增加稅源在五百倍以

上，近年更遠超此數，私⼈開⼭墾荒興建社區道路及其他公共設

施，使⼟地增加利⽤價值，⽽增⾼價值，配合都市建設，政府機

關對私⼈興建道路等⼀切設施，均以依法私⼈負擔為辭，概不協

助，純屬⼈⺠施勞⼒資本，⽽政府對於地價稅，房屋稅等坐享稅

源⽽已，但⼟地增值稅依憲法第⼀百四⼗三條第三項規定，仍不

應徵收。



4 解決疑義必須解釋憲法之理由： 

（1）憲法為萬法之⺟，與憲法牴觸者，依法無效，⼟地係由勞

⼒資本⽽增加⼟地價值者，依法不應徵收增值稅。聲請⼈因施以

勞⼒資本⽽增加⼟地價值，依憲法第⼗五條規定，⼈⺠之財產權

應予保障，同法第⼀百四⼗三條第三項之規定，聲請⼈施以勞⼒

資本增加⼟地價值者，應非在徵收增值稅之列。從⽽依平均地權

條例第三⼗五條、第三⼗六條第⼀項第⼆項及同條例施⾏細則第

五⼗三條併予課徵聲請⼈因施以勞⼒資本⽽增加⼟地價值之增值

稅，顯違憲法第⼀百四⼗三條第三項之規定，依憲法第⼀百七⼗

⼀條「法律與憲法牴觸者無效」，第⼀百七⼗⼆條「命令與憲法

或法律牴觸者無效」，及中央法規標準法第⼗⼀條之規定「法律

不得牴觸憲法，命令不得牴觸憲法或法律」，各規定顯與⾸開憲

法規定有所牴觸。縱依平均地權條例扣除改良費⽤，抵沖增值稅

等規定，但基本上此項法律規定，與憲法第⼀百四⼗三條第三項

之規定相牴觸，仍應⾸先適⽤憲法規定，以弘憲政⽽保⺠權，對

於施勞⼒資本⽽增加⼟地價值，依憲法規定文義不應徴收增值

稅，極為明顯。為解決疑義必須解釋憲法，以保⺠權。

（2）且挹翠⼭莊之改良較諸農地改良更繁複艱難數⼗倍，公共

設施道路完成，⽔電完成，均須配合，是以改良後之⼟地，因施

以巨⼤資本勞⼒⽽增值，未改良者即無增值，如毗鄰挹翠⼭莊之

東南⻄北四週⼟地，在⺠國六⼗七年提出訴願時，僅每坪壹百餘

元未予增值，⽽在中間挹翠⼭莊之⼟地，當時增值為每坪⼆千五

百元，⾜以證明，並非該地區⾃然漲價⽽增值，純屬施勞⼒資本

⽽增值。四週⼟地不漲，僅挹翠⼭莊⼟地上漲，係⼟地加以勞⼒

資本，⽽增加價值。以六七年提出訴願時，與毗鄰接壤挹翠⼭莊

東南⻄北之⼟地，四週之價格依台北市政府之公告價值核對如

下：挹翠⼭莊經勞⼒資本興地後之地價，在六七年時，每坪公告

價為⼆千五百元，⽽

Ａ東⾯地號九九⼆、九九⼀，公告價為三○○元，⼀○六⼀、⼀

○六三等為九⼗元。

Ｂ⻄⾯地號九七四，公告價為九⼗元，九三三為⼀五○元。

Ｃ北⾯地號九九三，公告價為三○○元。

Ｄ南⾯為⼭壁，⼭後為無路可通之台北縣坡內坑⼭林地，每坪數

⼗元⽽已。

現經⼗年之挹翠⼭莊艱苦經營後，因社區設備完善，為台北市最

⾼級之⼭坡地改良社區，是以現在地價已變為每平⽅公尺達壹萬



捌千元（毗鄰⼯農學校⽤地，因利⽤挹翠⼭莊道路⽽改良⼟地價

值亦達每平⽅公尺壹萬捌千元。）⽽附近毗鄰連接挹翠⼭莊未改

良之⼟地僅為壹千元或貳千元⼀平⽅公尺⽽已，附最近之地形及

地價表，以資證明挹翠⼭莊之地價，悉由於聲請⼈施以勞⼒資本

⽽增值，甚為顯然，此⼀政府公告價值之鐵定事實，⾜以證明挹

翠⼭莊之⼟地，純因施以勞⼒資本⽽增加價值。其他東南⻄北毗

鄰之⼟地，仍為原地價。東南⻄北任何⼀⽅，均無因⾃然因素或

都市發展社會繁榮⽽增加⼟地價值。⾜證位置中⼼之挹翠⼭莊

內，⼟地並無受其他⾃然因素⽽增值。⽽純係私⼈施以勞⼒資

本，出資興建道路系統、公共設施等⽽增值。依憲法第⼀百四⼗

三條第三項規定，即不應課徵增值稅。原地⽅機關不依憲法規定

對⼈⺠施以勞⼒資本改良之非⾃然增值⽽⼀併徵收增值稅，違反

憲法保障⼈⺠財產權益規定，所以不得不請求解釋憲法，以保⺠

權。

再附陳理由退⼀步⾔之：

1 ⼟地稅法第三⼗八條及平均地權條例第四⼗⼆條第⼆項規定有

「私有荒地或空地經改良利⽤或建築使⽤⽽移轉所有權者，就其

應納⼟地增值稅額減徵百分之廿，⼟地稅減免規則第⼆⼗條第三

項「乃因⾃然之增值不易計算，故設免徵之規定」，但在實際如

挹翠⼭莊出於私⼈勞⼒及資本⽽改良，非⾃然漲價之空地或荒

地，並且經由內政部核准細部計畫案之⼟地，並經內政部核定實

施，在未使⽤前當然為空地，經投資本勞⼒改良利⽤建築，未獲

得減徵，顯⾒平均地權條例第三⼗五條、第三⼗六條及其施⾏細

則第五⼗三條規定亦侵害⼈⺠合法之權益，違反憲法第⼗五條⼈

⺠財產權之保障。

2 其次稅務機關謂改良⼟地經費，已依法予以扣除云云，但按諸

⼈⺠依都市計畫法，⾃擬細部計畫開發新社區建設事業所付出實

際改良經費及勞⼒，因須⾃建道路⾃做公共設施等全部經費，並

非如⼀般空地稍加改良即可使⽤之情形顯然不同，故投資者施以

資本及勞⼒經費，遠超扣除⾦額，何況改良⼟地費⽤扣抵增值稅

總額僅百分之六⼗計算，並非完全扣牴，⺠間投下巨⼤資本及勞

⼒改良⼟地，除貢獻社會外，尚須獲得合理投資報酬率，按現稅

務機關所適⽤之同業利潤標準，如按⼀般不動產房屋興建投資報

酬率⽑利率為百分之四⼗五，純利率為百分之⼗五，⺠間投資資

本及勞⼒改良荒地或空地，其繁重勞⼼勞⼒的程度，遠較平地興

建房屋為⾼，即依投資興建房屋純利率百分之⼗五計算按此部分



私⼈合法之利潤亦為⼈⺠應有之權利，但⾸開法規，對此部分併

算⼟地⾃然增值，其不合理顯為已⾒。

3 平均地權條例第四⼗⼆條第⼆項及⼟地稅法第三⼗八條及⼟地

稅減免規則第⼆⼗條第三項之規定，減免百分之廿及投資報酬所

得百分之⼗五，共計百分之三⼗五，係指⾃然增值，⽽依平均地

權條例第三⼗五條、第三⼗六條及施⾏細則第五⼗三條之規定，

仍予課徵增值稅，顯係違憲侵害⼈⺠應享有憲法第⼗五條財產權

之權利。並附陳之。

按憲法第⼀百四⼗三條第三項「⼟地價值非因施以資本⽽增加

者，應由國家徵收增值稅，歸⼈⺠共享之」之規定，政府徵收⼟

地增值稅須以⼟地之價值，非因施以勞⼒資本⽽增加者始得為

之。參證前⼤法官林紀東教授所著：中華⺠國憲法逐條釋義第四

冊⼆八○⾴第⼗三⾏：「本條第三項規定：『⼟地價值，非因施

以勞⼒資本⽽增加者，應由國家徵收增值稅，歸⼈⺠共享之』。

蓋⼟地增值，由於施以勞⼒資本⽽增加者，其增加係由於⼟地所

有⼈或使⽤⼈辛勞之結果，⾃應由所有⼈或使⽤⼈取得其成果。

惟⼟地增值之增加，往往由於社會之原因者，如因某處交通發

達，地價忽然暴漲是。此類⼟地價值之增加，即非由於⼟地所有

⼈或使⽤⼈之辛勞結果，則彼等⾃不宜不勞⽽獲，坐收巨利，宜

由國家徵收⼟地增值稅，將由於社會原因⽽得之結果，歸⼈⺠共

享之，以合於正義與公平，且可傍收節制資本之效果。故上述之

平均地權條例，有漲價歸公之規定。」及前⼤法官洪⼒⽣教授所

著：中華⺠國憲法新論第五編第⼀章第三節「⼟地非因施以勞⼒

資本⽽增加者，應徵收⼟地增值稅，歸公眾共享。地價申報以

後，⼟地價值增加的原因有三：⼀、勞⼒之施⽤。⼆、資本之投

入。三、社會環境之改良。由於施⽤勞⼒或投入資本，以增加⼟

地價值者，並非不勞⽽獲之物，故應承認所有⼈所獲之利益。如

由社會環境的改良，⽽增加⼟地價值者，則應歸功於社會，其價

值為不勞⽽獲之物，應收歸⼈⺠共享。故憲法第⼀四三條第三項

規定：『⼟地價值非因施以勞⼒資本⽽增加者，應由國家徵收⼟

地增值稅，歸⼈⺠共享之。』此即『漲價歸公』之原則，惟為實

施便利計，憲法規定乃採漸近⽅法，即徵收⼟地增值稅是也。⼜

學者董翔⾶所著⼤學⽤書中國憲法與政府，「⼟地價值由於投入

勞⼒或資本⽽增加者，其增加之價值係由於⼟地所有⼈或使⽤⼈

辛勞之結果，⾃應由所有⼈或使⽤⼈取得其成果，但若⼟地價值

之增加，並非由於⼟地所有⼈之投資，⽽是由於社會之原因，此



增值之結果，則宜由國家徵收其⼟地增值稅，由⼈⺠共享之，此

即中⼭先⽣所主張之漲價歸公也」。三位權威學者專家，⼀致認

為⼟地所有⼈辛勞之結果，⾃應由所有⼈取得其成果。⼜聲請⼈

依內政部核准之開發挹翠⼭莊細部計畫圖範圍內之所有⼟地，事

實證明，確係聲請⼈施以勞⼒資本⽽增加價值，⾃應適⽤上開憲

法規定，挹翠⼭莊全部範圍內開發之⼟地，⾃不應徵收增值稅。

⽽原確定判決所適⽤之平均地權條例第三⼗六條第⼀項及同條例

施⾏細則第五⼗三條規定併課增值稅之法律，顯然有與⾸開憲法

第⼀百四⼗三條第三項牴觸，且有侵害憲法第⼗五條保障⼈⺠財

產權權益，依法應屬無效，為此解決法律疑義，必須聲請鈞院解

釋，以保⺠權⽽弘憲政。

總統最近昭⽰保護憲法，宏揚憲政，維護憲法之尊嚴，實為中華

⺠國立國之基⽯，⽽為全國最⾼的法律權義保障。敬祈

鈞院及各⼤法官鄭重依法解釋，以弘憲政⽽保⺠權為禱。

附件：

⼀、內政部六⼆年七⽉⼆六⽇台內地字第五四九八七九號核准挹

翠⼭莊細部計畫開發案文。

⼆、台北市立⾼級⼯農職業學校借路公文。

三、挹翠⼭莊社區細部計畫案⼟地未經資本勞⼒改良前之狀況照

片。

四、挹翠⼭莊社區在私⼈施以資本勞⼒公共設施⼯程進⾏中之照

片。

五、挹翠⼭莊施以資本勞⼒⾃⾏負擔全部經費，興建完成道路五

條，即台北市祥雲街、景雲街、紫雲街、瑞雲街、青雲街，現況

照片。

六、挹翠⼭莊社區施以勞⼒資本興建房屋完成社區景觀照片。

七、台北⾃來⽔事業處公文證明接管捐獻設備文件。

八、挹翠⼭莊社區⼟地經私⼈負擔經費供勞⼒及資本非⾃然增

值，⽬前地價及未改良鄰地比較詳圖。

九、不動產同業利潤標準表。

⼀○、專家學者原著影本：對憲法第⼀百四⼗三條第三項之⾒

解，認為⼟地非因出於⾃⼰的勞⼒及資本⽽增加價值者，為⾃然

漲價，地主不勞⽽獲，⾃應徵收增值稅，若出於⼈⺠⾃⼰的勞⼒

及資本⽽增加價值者，應享有此項成果，不應課徵增值稅。

敬 呈

司 法 院 聲請⼈ 林０文 林０華 林０德



林０林 林０嚴 林０儀

中 華 ⺠ 國 柒拾捌 年 貳 ⽉ 廿 ⽇

附 件：⾏政法院判決 六⼗九年度判字第七七四號

原 告 林０文

林０華

林０德

林０林

林０儀

兼右五⼈共同 林０嚴

訴訟代理⼈ 被告機關台北市稅捐稽征處

右原告因申請退還⼟地增值稅事件，不服財政部中華⺠國六⼗九

年三⽉⼗七⽇（六九）台財訴字第⼀⼆九八○號再訴願決定，提

起⾏政訴訟，本院判決如左：

主 文

原告之訴駁回。

事 實

緣原告所有坐落台北市００區０００段九七七–⼆九地號等⼟地

六⼗五筆，於六⼗六年七⽉間分別轉讓與陳０夫、姚０蓉等⼈，

經被告機關所屬松⼭分處核課⼟地增值稅，原告於同年九⽉⼆⼗

⽇繳清全部增值稅後，認為其⼟地係因⾃已之勞⼒、資本使⽤⼟

地增值，依照憲法第⼀百四⼗三條第三項規定之反⾯解釋，即不

應課徵⼟地增值稅，但松⼭分處則查明原核課並無錯誤，予以駁

回，其退還⼟地增值稅之申請，原告不服，經向台北市政府及內

政部提起訴願，再訴願，亦遭駁回，遂提起⾏政訴訟，茲摘敘原

被告訴辯意旨於次：

原告起訴意旨略謂：按憲法第⼀百四⼗三條第三項規定「⼟地增

值非因施以勞⼒資本⽽增加者，應由國家徵收⼟地增值稅」，則

從法理上解釋，⼟地價值倘由於⼈⺠之勞⼒、資本⽽增加者，即

不應課征⼟地增值稅，是憲法明定增值稅之征收，必以⼟地係基

於⾃然原因⽽增值時始得征收，證諸平均地權條例第三⼗五條

「‧‧‧⾃然漲價應徵收⼟地增值稅‧‧‧」及⼟地法第⼀百九⼗八條

「農地因農⼈施⽤勞⼒與資本致地價增漲時，不征收⼟地增值

稅」之規定，益⾒非⾃然漲價者不課增值稅，並無任何⼈⼝增加

因社會經濟繁榮的客觀因素存在其間。查法律不得牴觸憲法，命

令不得牴觸憲法及法律，被告機關明知不應課征增值稅⽽予課

征，縱其依據平均地權條例扣除改良費⽤抵沖增值稅等規定查



定，但此項法律規定，既與憲法第⼀百四⼗三條第三項之規定牴

觸，⾃屬違法處分。⽽系爭⼟地為⼭坡地，原告為響應政府開發

⼭坡地之政策，歷經五年規劃，依都市計畫法層請核准私有⼈施

以勞⼒資本投資開發，計斥資億萬元，收購社區對外道路及權

利，⾼價補償社區內之墳墓及樹⽊青苗，完成柏油道路系統，⽔

⼟保持及公共設施等，艱辛備嘗，凡此均⾜證明係出於⾃⼰之勞

⼒資本，⽽使⼟地增值，並非出於政府之開通⾺路，重劃⼟地，

更非出於都市發展，社會繁榮⾃然漲價，依法不應課徵增值稅。

復查原告開發之挹翠⼭莊，其四週毗鄰⼟地之公告地價每坪僅在

新台幣（下同）數⼗元⾄三百元之間，⾜證挹翠⼭莊之⼟地，純

因原告施以鉅⼤之勞⼒、資本，⽽增加其價值，依前開憲法規

定，不應課征增值稅，其理甚明。茲原告因不得已，先⾏繳納增

值稅，被告機關⾃應退還原繳之增值稅。⼜本件如蒙認為有理由

⽽退稅時，原告願⼀本⾄誠捐獻政府充作光復之基⾦等語。被告

機關答辯意旨略謂：查⼟地因勞⼒資本加以改良致效⽤增加，固

為⼟地增值原因之⼀，惟因此⽽增值部分，被告機關所屬松⼭分

處已依據平均地權條例第三⼗六條第⼆項「⼟地漲價總數額應減

法⼟地所有權⼈為改良⼟地已⽀付之全部費⽤」之規定，予以減

除，除此⽽外，尚有社會之原因諸如都市⼈⼝之增加、道路之興

建、經濟之發展、社會之繁榮，以及⼟地之特性–不增性、不能

移動性等因素，蓋都市⼈⼝之增加及⼟地之不增性致需求增加供

給相對減少，則地價上漲乃理所當然，⼜市郊道路之開拓、增

建，致都市向郊區擴張，如以⼟地之不能移動性，郊區地價乃連

年上漲，設如原告之不動產在⽟⼭之顛，縱其投資勞⼒逾千百倍

於斯，亦不能使⼟地比例增值，蓋社會無此需求故也。再就原告

已出售之⼟地地價⽽論，０００段三⼀五–⼀、九七四–四、九八

○–⼆七號⼟地每坪申報現值⼆千百五元，⽽同段⼀○六○–⼆、

⼀○六○–三、⼀○六○–四號⼟地每坪僅九○元，如純因施以勞

⼒資本⽽增值，則同⼀範圍內之⼟地，施以同樣之勞⼒與資本，

理應同樣增值何以地價⾼低相差幾達三⼗倍，甚⾄較原告列舉其

四週未開發⼟地之每坪公告現值猶低，當非原告所謂純因施以勞

⼒資本致⼟地增值之理論所能解釋。⾄原告所謂其辦理⽔⼟保

持、道路系統、公共設施等投資億萬，從未依都市計畫法申請補

助，政府亦絲毫未予協助⼀節，查都市計畫法僅有上級政府對下

級建設經費之補助，⽽無政府對私⼈經營不動產予以經費補助之

規定。復查平均地權條例第三⼗六條第⼀、⼆項規定「⼟地增值



稅之徵收應依照⼟地漲價總數額計算‧‧‧」。「前項⼟地漲價總數

額應減去⼟地所有權⼈為改良⼟地已⽀付之全部費⽤」，按原告

先後於六五、七、⼗六及六六、八、六請准⼯務局以六五、八、

五及六六、八、⼗⼆北市⼯建第⼆七八九九、六六八⼆五號函核

准⼟地改良費計⼆九、⼀八九、⼀九四元及九、○九八、○三三

元各在案（⼯程內容‧‧ＲＣ擋⼟牆、⼤⼒駁崁挖⼟、填⼟、道

路、⽔溝、ＲＣ漿砌卵⽯‧‧‧），原告移轉上述第⼀批⼟地時，已

於應課⼟地增值稅中減除四、七八○、七⼆六元，爾後⼟地移轉

當依法繼續減除⾄全部減除為⽌，原告所謂政府絲毫未予協助，

顯非實情。末查六⼗六年⼆⽉三⽇修正公布之平均地權條例第四

⼗三條第⼆、三項規定「私有荒地或空地經改良利⽤或建築使⽤

⽽移轉所有權者，就其應納⼟地增值稅稅額減徵百分之⼆⼗。前

項改良利⽤或建築使⽤應以經主管機關登記有案者為限」，⾃上

開規定公布後⼟地改良部分應予減徵，⾄公布以前部分，依據法

律不溯既往之原則，⾃不應減徵。原告之⼟地⾃六⼗三年起開始

改良，但何者在公布前改良，何者公布後改良，應由當事⼈舉證

申請報，被告機關所屬松⼭分處雖於六⼗七年六⽉三⼗⽇以北市

稽松⼄字第⼆六九○三號函通知原告，但迄未據申報，致未能辦

理減徵。本件⼟地增值稅之徵免完全依據平均地權條例之規定，

⽽該條例係源⾃憲法第⼀百四⼗⼆條所定之基本國策，原告竟指

被告機關違憲，顯屬誤解，應請駁回原告之訴等語。

理 由

按平均地權條例第三⼗六條第⼀項及第⼆項規定「⼟地增值稅之

徵收，應依照⼟地漲價總數額計算，於⼟地所有權移轉或設定典

權時⾏之」。「前項⼟地漲價總數額，應減去⼟地所有權⼈為改

良⼟地已⽀付之全部費⽤。」，同條例施⾏細則第五⼗三條復規

定：「依本條例第三⼗六條第⼆項規定應減去之費⽤，包括改良

⼟地費、⼯程受益費及⼟地重劃負擔總費⽤。‧‧‧依前項規定減去

之費⽤，應由⼟地所有權於⼟地增值稅繳納前提出⼯程受益費繳

納收據，⼯務（建設）機關發給之改良⼟地費⽤證明書或地政機

關發給之⼟地重劃負擔總費⽤證明書」，本件原告所有坐落台北

市００區０００段九七七–⼆九地號等⼟地六⼗五筆，於六⼗六

年七⽉間分別轉讓與陳０夫、姚０容等⼈，經被告機關所屬松⼭

分處核課⼟地增值稅。原告於同年九⽉⼆⼗⽇繳清全部增值稅

後，認為其⼟地係因⾃⼰之勞⼒、資⼒使⼟地增值，依照憲法第

⼀百四⼗三條第三項規定之反⾯解釋，不應課徵⼟地增值稅，乃



申請退還。然查⼟地增值稅之徵收，依憲法第⼀百四⼗三條第三

項規定固以非因施以勞⼒資本⽽增加⼟地價值者始得為之，惟⼟

地增值之基本因素，不外（⼀）⼈⼝不斷增加，致⽇益需要⼟

地，以便廣建住宅，解決居住問題，（⼆）⼟地所有權⼈施以勞

⼒資本，改良⼟地，增⾼其使⽤價值，（三）社會及經濟⽇趨進

步繁榮，⼈⺠之購買⼒增加。有此三者於是乃有⼟地之增值，此

觀我國在台灣地區近三⼗年來⼈⼝不斷增加，社會⽇趨繁榮，經

濟更蓬勃發展，房屋需要遂⽇益迫切，建築業亦隨之欣欣向榮，

不獨台北市中⼼如此，且迅速擴展⾄台北市郊區，⽽得以明瞭。

故綜合觀察，倘無上述第⼀、三項基本因素，則任憑⼟地所有權

⼈如何投入鉅額資⾦及勞⼒，台北市郊區，必無今⽇之繁榮景

象，原告竟忽略此項重要因素，⽽誇張其如何投下勞⼒及億萬資

⾦，顯屬倒果為因，蓋必先有第⼀、三項因素，促使社會⼤眾對

⼟地之⽇益需求，⽽致⼟地⽇益增值，始引起原告投資開發⼟地

之意願，從⽽原告主張其⼟地係因⾃⼰之勞⼒資⾦使⼟地增值，

⽽非⾃然漲價，依照憲法第⼀百四⼗三條規定之反⾯解釋，即不

應課徵⼟地增值稅云云殊難認為有理由。⾄原告施以勞⼒資本，

改良⼟地，增加其使⽤價值，固亦為⼟地增值原因之⼀，惟因此

⽽增值部分，經查原告已先後於六五、七、⼗六及六六、八、六

請准⼯務局六五、八、五及六六、八、⼗⼆北市⼯建第⼆七八九

九、六六八⼆五號函核准⼟地改良費計⼆九、⼀八九、⼀九四元

九⾓⼀分及九、○九八、○三三元，並於原告移轉上述第⼀批⼟

地時，經被告機關所屬松⼭分處依據平均地權條例第三⼗六條第

⼆項「⼟地漲價總數額，應減去⼟地所有權⼈為改良⼟地已⽀付

之全部費⽤」之規定，予以減除，由應課⼟地增值稅中減除四、

七八○、七⼆六元在案，爾後⼟地移轉仍將依法繼續減除⾄全部

減除為⽌，顯⾒被告機關已依法予原告協助，⾃難指摘被告機關

有何違誤。⼜原告所謂其開發之挹翠⼭莊，其東⻄南北四週毗鄰

之⼟地，其公告地價每坪僅在數⼗元⾄三百元之間，⾜證挹翠⼭

莊之⼟地，純因原告施以鉅⼤之勞⼒、資本⽽增加其價值⼀節，

查⼟地施以勞⼒、資本，祇是⼟地增值原因之⼀，已如上述，⾃

不⾜以證明其⼟地之增值，與上述之第⼀、三項基本因素無關，

何況原告已出售之⼟地，雖同樣施以勞⼒資本，但其中０００段

⼀○六○–⼆、⼀○六○–三、⼀○六○–四號⼟地，每坪僅九○

元，較諸其四週未開發⼟地之每坪公告現值三百元或⼀百五⼗元

者猶低，⾃非原告所能⾃圓其說，是原告所謂其⼟地之增值並非



受⾃然因素之影響，純係施以勞⼒、資本所致，益⾒不能成立。

原告⼟地之所以增值，既係受上述三種基本因素之影響，⽽非單

純施以勞⼒資本所能肇功，被告機關遂於其移轉⼟地所有權時，

徵收⼟地增值稅，並⾃⼟地漲價總數額中減去⼟地所有權⼈為改

良⼟地已⽀付之全部費⽤，經核並無違誤或違憲之處，訴願及再

訴願決定遞予維持原處分，亦無不合，原告起訴意旨，不能認為

有理由，應予駁回。

據上論結，原告之訴為無理由，爰依⾏政訴訟法第⼆⼗六條後段

判決如主文。

中 華 ⺠ 國 六⼗九 年 ⼗⼀ ⽉ ⼆⼗⼀ ⽇

（本聲請書其餘附件略）




